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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月 3 日 

題目：生命的改變 

作者：鄺成中  

經文：加拉太書一 11-17  

  

11 弟兄們，我要你們知道，我所傳的福音不是按照人的意思；12 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，也

不是人教導我的，而是藉着耶穌基督的啟示而來。  

13 你們聽說過從前我在猶太教中的行徑，我怎樣竭力壓迫殘害神的教會。14 在猶太教中，我

比本國許多同輩的人更激進，為我祖宗的傳統更熱心。15 然而，那位把我從母腹裏分別出

來、又施恩呼召我的神，既然樂意 16 把他兒子啟示在我心裏，讓我在外邦人中傳揚他，我就

沒有跟有血有肉的人商量，  

17 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，惟獨到阿拉伯去，後來又回到大馬士革。  

  

保羅在這段經文中提出了兩個要點，就是保羅所得的啟示是從主基督而來，以及保羅在認識主

後他生命的改變。這兩個要點均可以是進一步回應保羅在這段經文之前所論到的，就是信徒受

了猶太教主義者的影響而離開了所曾接受的福音信仰。  

  

保羅在這段經文首先提出的，就是他所傳講的福音來源，是直接藉着主基督的啟示而來的(一 

12)。這來源的問題極其重要，因這是涉及保羅所傳講的福音是否可信、是否具權威的問題。

這是要對應他在前文所提及的，就是若有一些所謂的「福音」與保羅所曾傳講的不同，那些肯

定是錯誤的思想(一 8)，因保羅的才是最具權威的，因他所得的不是按人的意思，不是從人領

受，也不是人所教導，而是直接藉着基督的啟示而來(一 12)。  

  

保羅接着指出他在接受主後生命的巨大改變，就是昔日他在猶太教中是極度進取的(一 14)，甚

至是因而壓迫殘害神的教會(一 13)；然而，信主後的保羅卻是脫胎換骨，努力的實行神給他的

使命，就是要將所得的啟示向外邦人傳講(一 15-16)。保羅在此特別提到他是藉着恩典而被呼召

的(一 15)，相對而言，信徒雖然也是藉着恩典而被呼召(一 6)，但二者的分別卻是很大。信徒

是輕易地而且很快地離開真正的信仰(一 6)，但保羅卻是盡力實行主所給他的使命，甚至他所

要作的（因着神給他的使命而傳講基督福音、建立神的教會）是與昔日他所作的（因着對猶太

教的極度熱誠而敵擋基督福音、殘害神的教會）完全相違背也在所不辭，保羅在這方面的生命

改變對信徒而言可說是最好的榜樣。  

  

今天我們都是認識神的人，我們不應輕易離開福音的真理，更要學效保羅一樣忠於神給他的使

命，我們可以在家人中作見證，也可以在我們的同事和朋友中作見證，為主傳揚福音，努力引

領他們認識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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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：  

  

昔日你在信主前所努力追求的是什麼？今天你在信主後人生的目標又是什麼？二者之間是否有

着明顯的差異？保羅在哪方面可以成為你的幫助和鼓勵？  

 

(靈修文章已獲｢爾道自建｣授權使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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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月 4 日 

題目：委身的事奉 

作者：鄺成中  

經文：加拉太書一 18-24  

  

18 過了三年，我才上耶路撒冷去見磯法，和他同住了十五天。19 至於別的使徒，除了主的兄

弟雅各，我都沒有見過。20 我現在寫給你們的是在神面前說的，不說謊話。21 以後我到了敘

利亞和基利家一帶； 22 那時，在基督裏的猶太各教會都沒有見過我的面。23 不過他們聽說

「那從前壓迫我們的，現在竟傳揚他原先所殘害的信仰」。24 他們就為我的緣故歸榮耀給神。  

  

保羅在認識主三年過後才到耶路撒冷(一 18)，在這之前他先後停留在阿拉伯及大馬士革(一 17)，

他在當地除了可能有靜修的時間，最主要就是在福音工作上的努力。使徒行傳 9 章記載保羅在

認識主後便委身於福音的傳揚（「掃羅和大馬士革的門徒一起住了些日子，立刻在各會堂裏傳

揚耶穌，說他是神的兒子」 [徒 9:19-20]）。事實上，保羅（掃羅）在信主後的傳道功夫一點都

不容易，那是涉及生命威脅的（「過了好些日子，猶太人商議要殺掃羅，…他們晝夜在城門守

候着要殺他」 [徒九 23-24]）。保羅願為着福音事工而甘冒生命危險，委身事奉，與信徒的「輕

易離開信仰」(一 6)是截然不同的；保羅對信仰的持守與委身也是完全經得起時間考驗，他在

三年中經歷靜修與委身傳道，然後前往耶路撒冷與兩位教會領袖（彼得及雅各）會面及短敍

(一 18-19)，往後又再長時間的委身於傳道的事奉上，這亦與信徒的「很快」離開信仰(一 6)全

然不同。保羅在到了耶路撒冷後，除了與教會領袖相敍之外，他在當地把握時間盡力所作的，

仍然是冒着生命危險而作的傳道功夫（「於是掃羅在耶路撒冷同門徒出入來往，奉主的名放膽

傳道，並和說希臘話的猶太人講論辯駁，他們卻想法子要殺他」[徒九 28-29]），而往後他為傳

揚福音而甘願付出代價的生命更是延續不斷的(林後十一 23-27)。  

  

保羅因着信仰而經歷生命的重大改變（從迫害教會到盡力傳道），一方面要叫許多人感到驚奇

（「…在耶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不就是這個人嗎？他不是到這裏來要捆綁他們，帶到祭司長

那裏去嗎？」 [徒九 21]），另一方面而且更重要得多的，就是他在信仰與事奉中的委身成為了

許多信徒（甚至是｢沒有見過我的面｣[一 22]）的激勵與幫助，也見證了神的作為與大能(一 23-

24)。  

  

有些信徒在信主後對信仰馬馬虎虎、隨隨便便，甚至信仰對他們而言像是可有可無似的；然

而，有些信徒則不單對信仰十分認真，而且更甘付代價地委身事主，福音信仰在他們生命中肯

定是佔首位的。感恩的是，他們美好的生命不單為神的國度帶來擴展，他們美好的見證更要為

許多人的屬靈生命帶來鼓舞和幫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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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：  

  

參與事奉確是可以叫人經歷喜樂的生命，但參與事奉同時也確是要付上一定的時間與勞力，

也可能有不容易的時刻。你在過去事奉的日子中有否經歷不容易，甚至是要放棄事奉的時

刻？保羅的生命可以如何成為你的幫助和提醒？     

 

(靈修文章已獲｢爾道自建｣授權使用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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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月 5 日 

題目：堅定的立場 

作者：鄺成中  

經文：加拉太書二 1-5  

1 過了十四年，我再上耶路撒冷去，巴拿巴同行，也帶了提多一起去。2 我是奉了啟示上去

的；我把在外邦人中所傳的福音對弟兄們說明，我是私下對那些有名望的人說的，免得我現在

或是從前都徒然奔跑了。3 但跟我同去的提多，雖是希臘人，也沒有勉強他受割禮； 4 因為有

偷着混進來的假弟兄，暗中窺探我們在基督耶穌裏擁有的自由，要使我們作奴隸， 5 可是，為

要使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們中間，我們一點也沒有讓步順服他們。  

  

保羅在信主三年後才首次正式的到耶路撒冷會見教會領袖(一 18)，第二次則是在信主十四年後

（或是首次到訪耶路撒冷的十四年後）。這次保羅是與巴拿巴同行，而且有可能與當時的饑荒

和捐獻有關(徒十一 30)。  

  

保羅第二次到訪耶路撒冷，很可能是要與教會談及他自己過往向外邦人傳福音的工作，以致

教會一方面可以認同他對外邦人傳道的工作，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，教會可以更好地接納

外邦的信徒，並且不會對他們有其他不符合真理 的要求（如行割禮）。保羅這次可能是先與教

會領袖（有名望的人）單獨會面，在得到他們的共識後才對其他的信徒談到他在外邦人中的

工作(二 2)。保羅要向外邦人傳道是神給他的啟示，是以他沒有和其他教會領袖商量(一 16-17)。

然而，為免教會有所誤會並可能會帶來合一的問題，保羅這次要得到教會的明白與認同，而

先與領袖們單獨會面，是有助會眾接着對這事的整體接納，這樣的先後安排也顯出保羅在處

事上的智慧。  

  

保羅在這段經文 中提及提多，這位提多應該就是以後保羅寫提多書的收信人，保羅特別在這

裏提到他，主要因為他是一位外邦信徒，而當時就有假弟兄要求提多接受割禮。對保羅而言，

這是與福音真理完全不合的，因那是重新回到律法要求的束縛中（作奴隸[二 4]），抵觸了因

基督成就救恩而使信徒在福音信仰中可得到的真自由(二 4)，是以保羅在這方面一點也不能讓

步(二 5)。  

保羅為着福音信仰的原故，一方面在重要的立場上堅定不移，絕不退讓（如律法與割禮的要

求），另一方面，雖然他在福音事工上直接得到神的啟示，但仍要設法得到教會的認同，以致

福音事工可以得到更好的擴展，教會也可以有好的合一。今日教會有不同的事工，但也可以因

着有不同人的參與而有不同的立場與處事方式。在不違背福音信仰重要立場的大前提下，為着

教會的合一而盡力尋求彼此的共識是十分重要的，對於不少人而言，這也不是一個十分容易學

習得到的課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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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  

  

保羅所作所想的，主要都是與神的國度可以得着更多的擴展，以及教會得着更好的成長有關

的。你一直所着重、所努力的，有多少是與擴展神的國度有關的？在哪幾方面你可能需要調整

你人生中的側重點？  

 

(靈修文章已獲｢爾道自建｣授權使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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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月 6 日 

題目：清晰的任命 

作者：鄺成中  

經文：加拉太書二 6-10  

  

6 至於那些有名望的，不論他們是何等人，都與我無關；神不以外貌取人。那些有名望的，並

沒有加增我甚麼。7 相反地，他們看見了主託付我傳福音給未受割禮的人，正如主託付彼得傳

福音給受割禮的人； 8 那感動彼得、叫他為受割禮的人作使徒的，也感動我，叫我為外邦人作

使徒。9 那些被認為是教會柱石的雅各、磯法、約翰知道神所賜給我的恩典，就跟我和巴拿巴

握右手以示合作，同意我們往外邦人那裏去，他們往受割禮的人那裏去。10 他們只要求我們

記念窮人，這也是我一向熱心在做的。  

  

保羅在上一段經文(二 1-5)提到他第二次到訪耶路撒冷是要與教會領袖會面，主要談到他在外

邦人中的工作並期望得到教會領袖們的認同。這段經文(二 6-10)則進一步較詳細交代這課題。  

  

保羅關切的是教會領袖能否認同他在外邦人中的傳道事工。雖然保羅清楚知道這使命是直接從

神而來，但為着教會合一的好處，他仍是期望得到教會領袖（使徒）的認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

同時希望教會可以接納這些外邦信徒，亦不會有額外的要求加諸他們身上（如某些律法的要

求，例如割禮）。這次會面和交談是成功的，教會領袖（使徒，也就是「有名望的人」）對保羅

向外邦人的傳道事工與傳道身份沒有提出質疑，也沒有給他提出一些額外的要求，是以保羅說

「並沒有加增我甚麼」 (二 6)。  

  

當時與保羅會面並認同保羅向外邦人傳道的使徒應該就是雅各、彼得和約翰(二 9)，重要的

是，他們對保羅的認同主要是由於他們能看到這是神給保羅的交託(二 7)，也能看到神確有祂

自己的計劃，並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任命—神給彼得的感動和任命就是主力向猶太人（「受割

禮的」[二 8]）傳福音，給保羅的感動和任命則是主力向外邦人傳福音(二 8)。  

  

神的計劃就是要使用保羅將福音帶到外邦人的世界，而這也是神在保羅身上的恩典(二 9)，因

祂願意使用這個人，也願意將重要的任命交託到他身上。使徒在這次會面中得以知道這是神在

保羅身上的恩典，他們的回應就是全心的支持，是以他們和保羅及巴拿巴以「握右手」來表達

對他們全然的認同。  

  

神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計劃，神就是這樣樂意的使用不同的人來成就衪的事工。今天我們

一方面要清楚知道神在我們身上的計劃，然後就是盡心地去完成神所交託予我們的；另一方

面，當我們看到神在其他人身上的計劃時，我們要為他們感恩，也同時要盡心地給他們最大的

支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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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：  

  

神在你身上的計劃是怎樣的？你過去有否盡力完成／執行祂給你的使命？你在未來可以如何更

好的完成神所交託給你的？  

 

(靈修文章已獲｢爾道自建｣授權使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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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月 7 日 

題目：清晰的立場 

作者：鄺成中  

經文：加拉太書二 11-14  

  

11 後來，磯法到了安提阿，因為他有可責之處，我就當面反對他。12 從雅各那裏來的人未到

以前，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飯，及至他們來到，他因怕奉割禮的人就退出，跟外邦人疏遠了。13 

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隨着他裝假，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裝假。14 但我一看見他們做得不對，與

福音的真理不合，就在眾人面前對磯法說：「你既是猶太人，卻按照外邦人的樣子，不按照猶

太人的樣子生活，怎麼能勉強外邦人按照猶太人的樣子生活呢？」  

  

為着教會合一的好處，保羅特地第二次造訪耶路撒冷，好讓教會及使徒認同他向外邦傳道的身

份，以及對外邦信徒的認同和接納。那次會面結果十分美好，教會領袖（至少數位使徒包括彼

得）全然的接納和支持保羅的傳道事工(二 6，9)，包括對外邦信徒的接納。  

  

然而，這段經文(二 11-14)所記載的事件，顯示了使徒彼得在這次事件中所作的，並不符合他曾

對外邦信徒所作的接納，甚至會對其他人帶來影響，是以保羅要立時嚴肅地處理此事。  

  

彼得曾到了安提阿，期間與一些外邦的信徒一起吃飯，及後從雅各所派來的信徒到了，這些信

徒有可能包括有猶太主義的人，彼得當時的反應是立時從他與外邦信徒一起進食的筵席中離開

(二 12)。猶太人一直避免與外邦人同席，免得沾上一些猶太人認為是不潔淨的外邦人食物。彼

得這次的反應，主要是避免引來這些猶太主義的信徒對他的質疑與反對。  

  

保羅的反應是立時對彼得作出指責，而且是當面的(二 11，14)。保羅這個反應是完全可以理解

的，首先，彼得所作的，一方面可能是要避免其他人對他的反對和質疑，而更重要的，就是對

其他人而言，彼得是對外邦信徒的不接納，這甚至是涉及福音信仰的問題：人的得救除了與信

心有直接關係外，到底與律法的實踐會否亦有一定的關係？例如人在信心以外是否仍要遵行人

不可沾不潔淨食物的有關律法要求？對保羅而言，從他所領受的，人的得救一定只是單單藉着

真正的信心，彼得過往本是表明了對外邦信徒的認同（人的得救在信心以外不需加上其他律法

的要求(二 6，9)），這次彼得的離席，卻是顯示了他在外邦人的得救與信心這課題上前後不一

致的立場，是以保羅稱他為「裝假」(二 13)，並且立時需要嚴正地作出糾正(二 14)；其次，彼

得的離席是在眾人面前作的，作為一位教會領袖，他所作的會對其他人帶來很不良的榜樣。事

實上，巴拿巴以及許多猶太人已經跟隨了他所作的(二 13)，是以保羅必須在眾人面前作出指

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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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多基督徒都會是盡力尋求與其他人的和諧，這也確是聖經的教導；然而，當某些議題的立場

是與聖經的教導有衝突的時候，基督徒是必須要站出來說話的。基督徒在不同的課題上要因聖

經而有自己清晰的立場，也要在其他人面前勇於高舉聖經的立場，這也是信徒們應當有的見

證。  

   

思想： 

  

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你可能會間歇見過有信徒作得不對或不妥當的地方，你過往大多是抱着

「事不關己、免致得罪人」的心態，還是會指出其過錯的地方？若是後者，可否會有更好的表

達方式？ 

 

(靈修文章已獲｢爾道自建｣授權使用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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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月 8 日 

題目：因信稱義 

作者：鄺成中  

經文：加拉太書二 15-18  

  

15 我們生來就是猶太人，不是外邦罪人； 16 可是我們知道，人稱義不是因律法的行為，而是

因信耶穌基督，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，為要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，不因律法的行為稱義，因

為，凡血肉之軀沒有一個能因律法的行為稱義。17 我們若求在基督裏稱義，自己卻還被視為

罪人，那麼，基督是罪的用人嗎？絕對不是！ 18 如果我重新建造我所拆毀的，這就證明自己

是違犯律法的人。  

  

保羅在這段經文中指出不論是猶太人或是外邦人，他們都只有一種途徑可以得着稱義，就是以

信心接受基督的救恩。  

  

保羅說他和其他猶太領袖「生來就是猶太人，不是外邦罪人」(二 15)，意思是指猶太人有的是

神的律法，他們與神有立約的關係，猶太人也看外邦人為罪人，因他們沒有神的律法，也沒有

與神立約的關係；然而，保羅要指出的是，其實二者（猶太人與外邦人）都是罪人，因猶太人

雖有神的律法，但人卻不能因遵行律法而稱義(二 16)。  

  

保羅繼而指出人稱義只有一種途徑，就是相信耶穌基督，並且以其個人及其他猶太人領袖的立

場來引證他的論點(「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，為要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」[二 16])，指出就算所

謂「生來是猶太人，不是外邦罪人」的猶太人領袖（包括保羅自己），因他們知道人是不能以

遵行律法得以稱義，也知道稱義只有一種途徑，就是相信耶穌基督（「知道稱義不是因律法的

行為，而是因信耶穌基督」[二 16]），是以他們也信了基督耶穌，為要使他們因信基督稱義(二 

16)，保羅更引用詩篇(一四三 2)指出沒有一個人可以藉遵行律法而稱義，只有憑藉信心才是唯

一的途徑。  

  

從另一個角度看，猶太人一直所重視、所倚靠的就是他們的律法，並且認為沒有律法可倚靠的

外邦人就是罪人，如今猶太人不靠律法，單靠對基督的信心是否就要被看為是罪人？這是保羅

所斷然否定的(二 17) —不論是猶太人或是外邦人，單藉着對基督的信心就可得稱為義，也不

再被看為是罪人。  

  

基督為我們成就了救恩，以致我們單單藉着對祂的信心便能夠脫離罪人的身份，並可以得稱為

義，這全是神的恩典；今天我們一方面領受了神的恩典，同時也要更多的思考我們該如何更好

的回應神給我們的大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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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：  

   

在藉着信心得着基督的救恩後，我們不再是罪人，而且更是得稱為義，得着永恆的生命；在生

活中，我們會否仍然為某些罪惡所勝？我們又如何可以更好的勝過這些罪惡，並且有着一個美

好的屬靈生命見證神？  

 

(靈修文章已獲｢爾道自建｣授權使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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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月 9 日 

題目：新的生命  

作者：鄺成中  

經文：加拉太書二 19-21  

  

19 我因律法而向律法死了，使我可以向神活着。我已經與基督同十字架， 20 現在活着的不再

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；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；他是愛我，為

我捨己。21 我不廢掉神的恩；如果義是藉着律法而獲得，那麼基督就白白死了。  

  

保羅在前段(二 15-18)指出不論是有律法的猶太人或是沒有律法的外邦人，他們其實都是罪人，

唯一可以叫人離開罪人的身份並得以稱義的，就是藉着對基督的信。保羅在這段(二 19-20)進一

步指出他是與基督聯合，那不單是與基督同死，更是與基督同活，就是在基督裏的新生命。  

  

沒有人能遵行律法而得稱為義，保羅是清楚知道這點的，是以擁有律法的他也信了基督(二 

16)。保羅在此重申他的立場，就是他要離開律法的倚靠（「我因律法而向律法死了」[二 19]）。

他這立場是絕對的，就是絕不會重回倚靠律法這條舊路(二 18)，不單如此，他更與基督聯合，

就是與基督同活而有的新生命(二 20)。另一方面，離開律法的倚靠並迎向基督的救恩會叫人

成為罪人嗎？甚至因此基督是會叫人成為罪人的嗎（「我們若求在基督裏稱義，自己卻還被視

為罪人，那麼，基督是罪的用人嗎？」[二 17]）？保羅一方面強烈否定此點（「絕對不是！」 

[二 17]），另一方面則指出，信基督的人要與基督聯合並有新的生命，那也是深深體會到基督

為他捨己的大愛並與主同活的新生命(二 20)，因此基督的救贖確是有功效的（「如果義是藉着

律法而獲得，那麼基督就白白死了」[二 21]），也全是神寶貴的恩典(二 21)。  

  

今天我們都是信主的人，並已得着新生命，我們可以如何更好的回應神？一方面我們要常帶着

向神感恩的心：基督為我們捨己，衪給我們的大愛讓我們可以有永恆的盼望，我們要常常感謝

衪；另外，我們也要好好的活出我們的新生命：我們要離開神所不喜悅的罪惡，同時也要作神

所喜悅的事，服從神的教導，聽從聖靈給我們的指引，這一定是能榮神益人和見證神的新生

命，也是我們向神給我們恩典最好的回應。  

   

思想：  

  

在你過去信主的年日中，你的生命在「榮神益人」和「見證神」的層面上是如何的？那是有逐

步增進的，還是變化不大，甚至是有所退卻的？你認為在哪些方面可以改進？  

 

(靈修文章已獲｢爾道自建｣授權使用)  


